
为进一步加强法院队伍
建设，帮助新录用公务员尽
快融入法院集体，增强职业
认同感和归属感，近日，长春
市二道区人民法院组织召开
2025年度新录用公务员入职
感悟分享会。

分享会在庄严温馨的氛
围中拉开帷幕。侯怡冰、于
然、梁伟茜等21名新同志围
绕“入职感受与未来期待”逐
一发言。大家结合自身学习
和工作经历，畅谈从校园到
职场、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过程，表达了对法院工作的
初识印象和深切向往，也展
望了个人成长与法院发展同
频共振的美好愿景。

新录用人员纷纷表示，
将尽快转变角色、踏实工作，
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迈好职业
生涯第一步，用实际行动诠
释新时代法院青年的责任与
担当。本次分享会不仅为新
录用人员提供了交流展示的
平台，也进一步增强了法院
队伍凝聚力和向心力。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兰家法庭在处理一批涉及职工债权
的劳动争议系列案件中，通过示范
裁判与执前督促并举的方式，高效
化解纠纷，不仅有效保护了劳动者
合法权益，而且降低了企业参加诉
讼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最大程
度上实现了案结事了，得到了当事
人的一致好评。

先行示范裁判树标杆

系列案件中，林某等9名劳动者
均为某豆制品厂工作多年的老员
工。2024年5月，工厂因装修通知
员工暂时放假。员工们认为这是变
相解除劳动关系，于是诉至法院提
出确认劳动关系、支付未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加班费、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及补交保险
等诉求，9人合计主张金额近200万

元；而豆制品厂则坚称双方为劳务
关系，并非劳动关系。

承办法官受理案件后发现9件
案件相似，经过详细了解案情，反复
分析研判，法官决定选取其中一个
典型案件先行开庭审理，最终判决
豆制品厂支付原告林某解除劳动合
同经济补偿金9万余元。这一判决
发挥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剩余8个案
件的当事人在参考已生效判决后，
重新审视自身立场，理性协商，最终
与豆制品厂达成调解协议。

执前督促到位促履行

为确保司法裁判落地见效，真
正实现案结事了，在案件审结后，承
办法官并未停止工作，而是第一时
间与豆制品厂取得联系，通过释法
说理明确告知其不及时履行生效裁
判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着重强调

诚信履行义务是企业应尽的法律责
任与社会责任，引导其充分认识到
主动履行的重要性。经过法官耐心
沟通与积极协调，工厂负责人当场
向林某支付了补偿金，同时，积极与
剩余8名当事人进行沟通，如约履行
法律义务。至此，这9起劳动争议案
件得到圆满解决。

该系列案件的成功化解，是宽
城法院“示范裁判＋执前督促”工
作模式的有益探索，在高效化解劳
动纠纷的同时，确保了劳动者胜诉

“纸上权益”及时兑现，打通了劳动
者维权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下
一步，宽城法院将持续探索劳动争
议解纷新路径，努力将更多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为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奠定坚实
基础。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车辆正在高速行驶，突然“天
降”土块砸穿挡风玻璃——这惊险
一幕并非电影特效，而是司机王某
的真实遭遇。事故发生后，谁来赔
偿车辆损失？近日，长春市绿园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2025年 6月 6日，网约车司机
王某在驾车通过一处涵洞时，上方
高速公路跨线桥上突然掉落一个混
凝土块，将王某车辆的风挡玻璃及
前机盖砸坏，所幸未造成人员伤
亡。事故发生后，交警大队勘察行
车记录仪后出具《情况说明》，证实
了事故原因系桥上掉落物体所致。

王某自行维修车辆后，向负责
管理该路段的某高速公路公司提出
索赔，但始终未果。无奈之下，王某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高速公路
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3406元及车
辆停运损失费764元。

庭审中，被告某高速公路公司
辩称，混凝土块掉落属意外事件，公
司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并按规定

对高速公路设施进行了日常维护，
事故发生具有不可预见性，公司不
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交警大队出
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高速公路
跨线桥上掉落的混凝土块，将桥下行
经此处的王某车辆风挡玻璃及前机
盖砸坏。案涉路段管理人为被告某
高速公路公司，某高速公路公司是否
尽到了合理的维护义务，应根据掉落
的混凝土块存在的具体时间、巡视时
是否应当看到、采取的具体措施等情
况进行判断。某高速公路公司在事
故发生后未进行核查，未查明该混凝
土块来源，不能排除巡视过程中该混
凝土块已经存在而某高速公路公司
未发现或发现后未进行处理的可
能。因此，在仅有巡查记录和巡查
GPS定位视频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
明某高速公路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
的维护义务。故某高速公路公司应
对此次事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
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法
院对原告王某主张的维修费及营运
损失费予以保护。经法院认定，原告
王某的营运损失应为488.95元，车辆
维修费为3406元。故被告某高速公
路公司应赔偿原告王某营运损失
488.95元，车辆维修费3406元。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某高速公
路公司赔偿原告王某营运损失
488.95元、车辆维修费3406元。

法官提醒：高速公路管理方作
为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单位，应依
法履行日常巡查和维护义务，及时
排除潜在安全隐患，保障道路通行
安全。一旦发生物体坠落等事故造
成他人损害，管理方需承担相应赔
偿责任，除非能够充分证明自身已
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并无法预见事件
发生。而广大驾驶员在驾驶机动车
时应遵守交通规则，谨慎驾驶，控制
车速，尽量避免事故发生。如因自
身过错导致权益被侵犯，亦应对损
失发生承担相应责任。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
院组织法官走进长白山职业
技术学院，开展以“拒绝校园
欺凌”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
普法宣传活动，旨在通过法治
教育增强学生法治观念、提升
自我保护能力，从源头上筑牢

校园欺凌防治防线。下一步，
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将持续深
化“司法护苗”行动，不断延
伸司法服务触角，以法治力
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让每
一位学生在法治阳光下安心求
学、快乐成长。

为切实加强夜间消防安
全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火灾
事故的发生，提升社会单位及
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
自救能力，永吉消防救援大队
于近日开展了消防夜查行动，
并同步组织了针对性消防培
训，以双管齐下的方式为夜间
消防安全保驾护航。此次夜
查行动将人员密集场所、易燃
易爆场所、夜间营业场所等作
为重点检查对象。在夜查过

程中，大队还积极向各场所负
责人和员工宣传消防安全知
识，发放消防宣传资料，讲解
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疏
散逃生等方面的常识。通过
宣传引导，进一步增强了社会
单位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责任
意识。“消防安全关系到每个
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大家一定
要重视起来，定期开展消防安
全检查，加强员工消防安全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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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二道区法院召开
2025年度新录用公务员入职感悟分享会

永吉消防救援大队双管齐下筑牢夜间“防火墙”

法警联动筑屏障 精准施策护平安
抚松林区基层法院联合警务站织密重点场所安全防护网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
院携手长白山万达旅游度假
区警务站，以“执法监督+法
治宣传”双轮驱动模式，开展
酒店安全专项检查暨普法宣
传活动，全力守护群众出行

安全与区域稳定。下一步，
双方将持续深化“法院+警务
站”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重
点场所安全巡查与普法宣
传，推动经营主体从“被动整
改”向“主动担责”转变。

法治护航青春 严拒校园欺凌
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开学第一课”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天外来物”砸坏爱车，损失谁买单？

“示范裁判+执前督促”助力9起劳动争议案件实质化解


